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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7_A4_E5_B2_90__c33_486951.htm 在全国两会期间，很多

人大代表提出了有关修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

基金法》）的议案。此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

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释放出了“修

法”信号。吴晓灵特别表示，“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已

在部分人士中达成共识”。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了解

到，一些专家，包括参与该法起草负责人在内的一些专业人

士对修改《基金法》持保留态度，甚至认为“无修改必要”

。 “目前我尚未从全国人大及获悉将正式对《基金法》进行

修改，而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现在要对《基金法》的修改

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性。”3月15日，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

中心主任、《基金法》起草小组副组长曹凤岐在接受《中国

经济周刊》采访时，针对两会热议修改《基金法》的问题做

出了如上表述。 《基金法》第59条为成焦点 近年来，伴随着

中国资本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的基金业呈现出令人“瞠目

结舌”般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2007年，全行业出现井喷式

增长。 据金融数据提供商万得资讯（Wind）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7年12月31日，58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净

值（不包括QDII基金）达31997.4亿元，较2006年底同比增

长263.88%；基金份额达21252.35亿份，较2006年底同比增

长235.54%。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施行的于2004年开始实施的

《基金法》，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已明显“滞后”。 “基金

作为目前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投资工具之一，已经成为人们的



投资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吴晓灵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此前的《基金法》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现在证

券市场发展的需要。 《基金法》第59条成为众矢之的。在今

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工商银行(行情 股吧)重庆

分行行长刘卫星的“关于修订《基金法》的议案”直截了当

地对《基金法》第59条提出了看法。 刘卫星认为，《基金法

》第59条的禁止性规定限制了基金业整体的发展，这使得“

基金的财产既不能用于投资托管银行发行的股票或债券，也

不能买卖与托管银行有控股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

发行的证券。”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 招商银行(行情 

股吧)行长马蔚华提交的“及时修订《基金法》的提案”中也

对《基金法》第59条的禁止性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 马蔚华

认为，该条款不但影响了基金投资的公平，也对商业银行的

金融创新构成障碍，因此，有必要结合基金业的发展情况，

“适度放宽基金投资关联交易的规定，使基金既可以参与关

联交易，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针对

代表、委员们提出的看法，曹凤岐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我认为，我们在立法起草的时候已经有所考虑，后来出

台的《基金法》在这些问题上也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所

以也没有修改的必要。” 《中国经济周刊》从相关人士处了

解到，虽然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均有对修改

《基金法》的议案和提案，但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至今尚未有

金融方面的具体立法计划。 规范私募基金可另立条例 除了《

基金法》第59条之外，如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私募基金的发

展亦成为引起“修改《基金法》”热议的主要原因。 私募基

金是相对于受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



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的，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

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的集合投资。而属于私募基金的私人

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可以说在近十

年风云诡谲的国际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近年

来，这股PE风也吹向了中国，也正是在新桥掌控深发展、凯

雷插手徐工、黑石收购蓝星、高盛入股美的等一系列成功或

不成功的案例之后，让很多人了解了PE的运作方式。 据清科

研究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日趋活

跃。2007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投资了177个

案例，整体投资规模达到128.18亿美元。 而伴随着PE不断壮

大，如何对其进行规范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 “有关于

私募基金或PE的问题是一个争论了很久的问题，”曹凤岐向

《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在起草《基金法》的时候，的确

没有对私募基金进行规范，也没有对私募基金进行定义，但

是并不代表我们在起草《基金法》时，没有对私募基金的问

题有过考虑。” 曹凤岐认为：“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是

采取了‘留白’的方式在《基金法》的附则中有所提及，可

以说给了日后订立相关规范留有较大的回旋空间。” 《基金

法》附则中第101条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

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

另行规定。 在曹凤岐看来，“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

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就是对私募的“不太

严格意义”上的表述。 “因此，在私募基金的问题上，我们

应该不会通过修改《基金法》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首先会

通过颁布新立《条例》而非起草新的法律的方式加以解决，



”但曹凤岐也透露：“该规范私募基金的《条例》制订的时

间不会很快，要等到国务院等相关部门觉得时机成熟了才会

出台。” 基金业将获更大拓展空间 据清科研究中心今年3月

发布的数据显示，从私募投资机构的结构看，2007年外资基

金共募集293.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1.6%；本土基金共募

集37.30亿美元，同比增长145.9%。虽然外资基金募集金额仍

然占主导地位，但本土基金的增速大于外资基金。 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基金法》首任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基金公司的组织形式有所扩展，比如

私募形式的有限合伙制的基金公司。” 2007年，我国修订后

的《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可由普通合伙人

与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

承担责任，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合伙制企业的放开，

将对私募基金，特别是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扫除法律上

的诸多障碍。中国对于非公开募集私人资金进行股权投资的

合伙制公司，已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 目前，国内产业

投资基金的发展也颇有朝气。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投

资基金在天津市政府的推动下成为首个试点，基金总规模200

亿元，首期金额60.8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家开

发银行、国家邮政储汇局、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人

寿(行情 股吧)保险（集团）公司等成为出资人。 据《中国经

济周刊》了解，在天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取得成功运营经验

之后，2007年底，国家又已推出了第二批共5家试点基金，包

括山西能源基金、广东核电新能源基金、上海金融基金、绵



阳高科基金、苏州中新高科产业投资基金等。 一位资深业内

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渤海产投基金其本质应该

是PE，但又颇具中国特色，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被很多人

视为国家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这与国外的PE又有不同，因此

前途如何依然难有定论。” 资料： 引起争议的《基金法》

第59条 现行《基金法》第59条规定，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买卖

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或买卖与

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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